
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坊執行計畫 

106年5月10日府民治字第10631428000號函訂定 

108年4月8日府民治字第1086022383號函修訂 

113年1月9日府民治字第11360081121號函修訂 

壹、 計畫依據 

一、 本府公民參與委員會大會105年12月29日通過之「臺北市推動參與式

預算制度公民提案與審查作業程序」。 

二、 本府106年3月30日府民治字第10631091000號函頒之「臺北市推動參

與式預算制度－請提案權責機關協力事項」。 

三、 本府112年6月1日府授民治字第11260168981號函頒之「臺北市推動

公民養成—公民提案與審查作業程序」。 

貳、 辦理機關 

一、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 協辦機關：本府各相關機關（以下簡稱相關機關）及本市各區公所

（以下簡稱區公所）。 

參、 推動原則 

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坊分為「提案討論」（下稱第1階段）及

「提案審議」（下稱第2階段）兩階段（如附件1），各階段操作流程

及出（列）席人員如下： 

一、 第1階段（提案討論）： 

（一） 操作流程： 

1. 流程1（議程說明）： 

主持人說明第1階段操作程序及原則。 

2. 流程2（評估結果報告）： 

權責機關說明提案評估結果。 

3. 流程3（提案補充說明）： 

提案人聽取機關報告後，得就提案內容補充說明。 

4. 流程4（評估結果討論）： 

提案人與權責機關就替代方案或不可行部分進行溝通討論，並



由桌長負責場控及記錄，必要可邀請本市參與式預算官學聯盟

陪伴學校代表（以下簡稱陪伴學校代表）協助與提案人溝通。 

5. 流程5（專業評估）： 

請專家學者針對提案內容提供建議修正方向或注意事項（如提

案性質無須專家學者提供建議，流程5得省略）。 

6. 流程6（綜合結論）： 

主持人（或指定專人）逐案報告討論結果，並提醒提案人應於

會議結束後7日內繳交計畫書（初稿）。 

（二） 出席人員及資格： 

1. 主持人：由主任秘書以上職務者擔任。 

2. 桌長：由領有進階卡及具相關經驗者擔任。 

3. 權責機關代表。 

4. 陪伴學校代表。 

5. 專家學者（視實際需要邀請）。 

6. 提案人。 

（三） 列席人員： 

1. 本市議會議員。 

2. 本市里長。 

3. 民政局代表。 

4.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代表。 

二、 第2階段（提案審議）： 

（一） 流程說明： 

1. 流程1（議程說明）： 

主持人說明第2階段流程及請列席之本市議會議員及里長如對提

案有意見，得填寫建議表（如附件2）後交予區公所，所有建議

皆於提案公開展覽時併陳。 

2. 流程2（審議評估標準說明）： 

副主持人說明審議評估標準（如附件3）。 

3. 流程3（個案執行影響程度評估）： 



（1） PM機關逐案報告（報告表如附件4，以下簡稱為報告表）。 

（2） 主持人、副主持人、審議團員聽取報告後得提問。 

（3） PM機關答復。 

（4） 審議團員填寫審議表（如附件5）。 

4. 流程4（統計結果）： 

（1） 由區公所收回審議表並統計彙整（總表如附件6）。 

（2） 「公共性」、「適法性」或「預算可行性」之審議結果依下

列原則認定： 

A. 原則以實質審議之審議團員過半數同意為原則。 

B. 如審議結果未獲審議團員過半數同意，但高度及中度可行之

票數皆大於低度可行之票數時，以票數多者為最終審議結果，

若票數相同時，以中度可行為最終燈號。 

C. 如審議結果不符合上列情形者，應再次商議最適結果，審議

方式得由區公所依該區特性規劃。 

5. 流程5（總結報告）： 

由區公所報告各案審議結果，並提醒提案人應於會議結束後7日

內繳交計畫書（定稿）。 

（二） 出席人員： 

1. 公民審議團： 

（1） 主持人及副主持人 

A. 主持人1人（由陪伴學校代表擔任主持人，負責主持會

議進行，彙整 PM 機關及審議團員之意見，必要時扮演

機關與審議團員之間溝通之橋梁，另為保持中立，不加

入實質審議）。 

B. 副主持人1人（具審議員資格者擔任副主持人，襄助主

持人進行會議，另為保持中立，不加入實質審議）。 

（2） 審議團員9人，擔任資格分述如下： 

A. 領有進階卡之市民2人。 

B. 領有初階卡之市民5人。 



C. 前年度提案人2人（排除原提案行政區）。 

（3） 預備團員3人（符合資格者，視審議團員缺席情況依序遞

補）。 

2. 提案 PM機關代表。 

（三） 列席人員： 

1. 本市議會議員。 

2. 本市里長。 

肆、 提案審議工作坊後續處理方式 

一、 提案審議結果之「公共性」、「適法性」或「預算可行性」3項均具

「高度」或「中度」可行性者： 

提案進行提案計畫公開展覽，並列為提案票選之候選提案。 

二、 提案審議結果之「公共性」、「適法性」或「預算可行性」任1項為

「低度」可行者： 

（一） 於提案計畫公開展覽一併公開展覽。 

（二） 審議結果提報臺北市公民提案審查會議確認，必要時得擇期再

行辦理1次提案審議工作坊，並針對「低度」可行性之部分商

議解決或替代方案，倘商議結果該「低度」可行部分轉為「中

度」可行性以上，列入當年度提案票選之候選提案。 

伍、 業務分工 

一、 民政局： 

（一） 研訂推動計畫。 

（二） 相關經費撥付及核銷。 

（三） 辦理公民審議團備選名冊公開抽籤事宜（如附件7）。 

（四） 辦理第1階段會議紀錄簽報本府核定作業，並函送核定版會議紀

錄予權責機關及區公所，並請區公所轉知提案人。 

（五） 辦理第2階段之開會通知及會議紀錄相關作業。 

二、 區公所： 

（一） 辦理第1階段及第2階段流程。 



（二） 與陪伴計畫學校共同規劃第1階段之辦理細節。 

（三） 辦理第1階段開會通知(含參與式預算成案評估表)，並函送會議

紀錄（初稿）予提案人、權責機關及民政局。 

（四） 依據公民審議團備選名冊邀請市民擔任審議團員，並參與第2階

段流程（如附件7）。 

三、 提案權責機關： 

（一） 第1階段會議前應填妥參與式預算成案評估表（即第1階段「機

關建議成案構想項目」及「權責機關」2個欄位），並派員出席

第1階段，且提供具體建議，使提案更具可行性。 

（二） 第1階段結束後，提供提案預估執行期程、預估執行經費、現有

(新增)預算科目及金額，或無法執行之原因等相關資料予提案

PM機關。 

四、 提案 PM機關： 

（一） 派員出席第1階段，並提供具體建議，使提案更具可行性。 

（二） 第1階段結束後，彙整各權責機關之資料，並填列報告表。 

（三） 派員出席第2階段，並依據報告表報告提案討論結果；另必要

時得邀請協辦機關與會。 

陸、 其他事項 

一、 提案人無故未出席第1階段並參與討論，即以權責機關建議事項調整

提案內容。 

二、 提案人應於第1階段結束後7日內繳交計畫書初稿，未繳交者視同撤

案，並於函送會議紀錄（初版）一併載明。 

柒、 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依民政局函訂之「公民養成業務經費支用基準表」

支應，另相關經費由民政局相關預算科目項下支應。 

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玖、 附件 

一、 附件1：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制度【提案審議工作坊】操作流程圖 

二、 附件2：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提案建議表 



三、 附件3：臺北市參與式預算個案執行影響程度評估標準表 

四、 附件4：臺北市○○區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坊第二階段 PM機關報

告表 

五、 附件5：臺北市○○區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坊【第二階段】提案

執行影響程度審議表 

六、 附件6：臺北市○○區參與式預算提案審議工作坊【第二階段】提案

執行影響程度審議結果總表 

七、 附件7：公民審議團備選名冊公開抽籤程序暨邀請作業原則 


